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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科就我們分別於財經事務科就我們分別於財經事務科就我們分別於財經事務科就我們分別於

2004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2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2004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5日日日日提交的意見書提交的意見書提交的意見書提交的意見書

作出的回應的意見作出的回應的意見作出的回應的意見作出的回應的意見

謝謝妳分別於 2004年 2月 11及 19日發給潘松輝資深大律師的兩封函
件。然而，我們驚悉法案委員會建議對展開法定衍生訴訟施加取得許

可的規定。由於事關重大，我們想先就此事項發表意見。

展開法定衍生訴訟須取得許可的規定展開法定衍生訴訟須取得許可的規定展開法定衍生訴訟須取得許可的規定展開法定衍生訴訟須取得許可的規定

如妳所知，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 (“常委會 ”)由來自社會各界的不同代
表所組成，而他們經常與公司法打交道。除了非官方成員以外，常委

會亦有來自財經事務、會計及法律專業的代表；其主席亦是備受尊重，

而且在公司法方面具備豐富經驗的上訴法院法官。常委會根據其眾多

成員的經驗認為，與英國不一樣，香港的小股東絕不會濫用有關程序 (法
案委員會恐怕他們會這樣做 )，因為所涉及的訟費及時間令股東不欲展
開這類訴訟 (見 (2001年 7月 )關於第一階段檢討的建議諮詢文件 (“諮詢
文件 ”)第 15.14段 )。正如我們較早前所提述，如為公司提起訴訟，樂於
行善的小股東須承擔風險，自費支付大額訟費。

鑒於在英國施加取得許可的規定後，訴訟數目大增，常委會的即時反

應是，建議在已編纂為成文法則的衍生訴訟中指明，“不須為確定申請
人能否代表公司發起衍生訴訟而進行 “審訊內加審訊 ”” (諮詢文件第
15.25(a)段 )。常委會的建議 “旨在除去任何不明確之處或程序上的障
礙，並利便提出衍生訴訟 ” (諮詢文件第 15.29段 )。

所以，法案委員會的建議完全違背常委會建議的目的。有關建議為小

股東設置更多障礙，而不是除去展開衍生訴訟的障礙，並要求他們參

與兩場而不是一場戰事，以及自己承擔所有風險。沒有任何證據證明，

香港的小股東一直濫用衍生訴訟。如法案委員會的建議獲得採納，我

們非常懷疑有關法例會否被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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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我們會就財經事務科對我們於 2004年 1月 12日及 2004年 2月 5日提
交的意見書作出的回應 (妳兩封來函的附件 )發表意見。由於我們已在此
等意見書中載明我們的意見，而我們的意見至今沒有改變，所以，我

們只會參照財經事務科的回應的段次，在下文載述我們認為有需要提

出的進一步意見。

財經事務科於財經事務科於財經事務科於財經事務科於 2004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11日日日日就我們於就我們於就我們於就我們於 2004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2日日日日提交的意見書作提交的意見書作提交的意見書作提交的意見書作

出的回應出的回應出的回應出的回應

第 2段

我們想指出，英國的立場是，不公平損害的補救方法 (《 1985年公司法》
第 459條 )不適用於未經註冊的公司，也不適用於海外公司。因此，把香
港的不公平損害的補救方法擴大至海外公司，但不擴大至未經註冊的

公司 (不論原因為何 )，並不能參照英國的情況下證實為合乎理由的。

第 3至 4段

上述回應顯露當局對《公司條例》的格式及結構瞭解不足，特別是源

自英國《公司法》對應條文的各個部分的起源。我們提出建議的基礎

是：《公司條例》的各個不同部分目前已涵蓋香港公司及海外公司的

清盤條文。在適用於未經註冊的公司或海外公司的各部加入一項條

文，令此等公司可採用不公平損害的補救方法，是簡單地遵循相同邏

輯的做法。我們認為，這樣做令該條例更方便，讓使用者一望而知該

條例有關部分哪些條文適用於外國公司 (未經註冊的公司或海外公
司 )。

第 6至 7條     附表 4第 4(3)段擬議第 168A(2A)條

第 168A條下有一項有關濟助的法定規定，就是 “為了結所投訴的事
項 ”。我們已研究常委會的建議，但卻未能提出廢除這項規定的論點，
更遑論建議。因此，我們質疑在 “為了結所投訴的事項 ”的字眼之前加
入 “不論是否 ” 的字眼的建議有否根據。

此外，自我們提交意見書後，香港的上訴法院曾就第 168A(2)(d)條是否
授權法院向成員作出損害賠償的命令，作出一項判決：見2004年2月20日
的Re Chime Corporation Limited, CACV 124 of 2003(未編入案例彙編 )一案判
詞的第 14至 36段。尤其是在第 26(1)段，上訴法院述明   

“[純粹]就解釋而言，第168A(2)條措辭的適用範圍，旨在涵蓋金錢
上的補償，作為可判給的補救方法……但原則上，本人未能明白
為何判給金錢補償的做法應自動被豁除 ”。

根據上訴法院的論據，由於 “為了結所投訴的事項 ”的現有字眼並沒有
排除損害賠償的補救方法， “不論是否 ”的字眼並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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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必須指出，上訴法院的決定似乎與常委會就第 168A(2)條的
適用範圍所表達的意見並不一致。常委會在諮詢文件第 16.24段表示，
“不管 [第 168A(2)條 ]的適用範圍為何，關於法院可否根據本條文作出一
項命令，把賠償判給成員，卻沒有清楚說明。 ”此外，關法官就同一案
件於 2003年 5月 6日作出初審的決定時卻有相反的效果。據我們瞭解，
當事人現正就該案件，申請許可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第 9段     附表 4第 4(3)段擬議第 168(2B)條

現有成員享有的地位不應與過去成員所享有的地位相同，因為後者已

自行選擇不再擁有該公司的任何權益。因此，除非《公司條例》如此

訂明，否則過去成員無權就公司的事務作出投訴，尤其是有關該公司

日後應如何處理其事務方面的問題 (如上文所述，即第 168A條的補救方
法的目的 )。我們是基於這個原因建議 “為維護司法公正，應就過去成員
根據第 168A條尋求補救的做法設定時效期 ”。

第 12至 15段     附表 4第 5段     第 IVAA部：代表指明法團提起或
介入法律程序

把衍生訴訟編纂為成文法則的唯一目的是澄清及 “除去不明確之處，並
提供更有效的方法，以強制執行董事的責任和處理有關公司的其他失

當行為。”(諮詢文件第 15.27段 )。由於財經事務科已承認，“有關 [Foss v.
Harbottle法則的 ]例外情況難以 (如非不能 )編纂為成文法則 ”(第 14段 )，
政府當局應考慮，不論常委會的建議為何，提出法定衍生訴訟的做法

可否達到任何有助益的目的。

我們認為，不論如澳洲和新加坡般訂定外部 “指導原則 ”，抑或如條例
草案目前所載，容許展開訴訟並留待法院其後決定訴訟是否屬於Foss v.
Harbottle法則的例外情況，兩種做法都是不能接受的。第 168BB條的措
辭不但未能如常委會建議般，澄清有關衍生訴訟的原則，更會對此類

別的法律造成更多不明朗因素，以及令整個情況混亂。我們懷疑，此

類法例怎能談得上方便使用者？

財經事務科於財經事務科於財經事務科於財經事務科於 2004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19日就我們在日就我們在日就我們在日就我們在 2004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5日提交的意見書作日提交的意見書作日提交的意見書作日提交的意見書作

出的回應出的回應出的回應出的回應

附表 4第 5段擬議第 168BB條 (2)款     文件的披露

當局的回應並沒有釋除我們的疑慮，就是關乎法院無力判給小股東訟

費或判其須支付訟費的疑慮。然而，當局的回應特別提到異常的情況，

即進行法律程序的人士 (成員 )並非對公司的文件享有權利或控制權的
人士 (董事局 )。目前，由於公司一直以名義上的被告人的身份加入衍生
訴訟，當成員 (以個人名義 )負責提起訴訟時，通常由獨立的律師事務所
代表的公司會負責有關文件的披露；因此，在文件披露方面並不存在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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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司文件確實有控制權的人應促使該公司履行披露的責任 ”此話說
來容易，但此等人士往往本身就是被告人。因此，根據擬議的條文，

被告人似乎亦須就原告人所作的披露負責 (因為公司是原告人 )。

如公司是原告人 (因為有關訴訟是以公司的名義提起 )，實在令人懷疑，
有關成員是否有權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 24號命令第 7、12及 16條規
則，向法院申請任何命令，以指示該公司或該公司的高級人員作出或

不作出任何作為。同樣地，有關人員或許並非此訴訟或事宜的一方，

法院對有關人員並沒有司法管轄權。

香港中環置地廣場

告羅士打大廈

1904室
潘松輝資深大律師

香港金鐘金鐘道 88號
太古廣場第 1期 16樓
林雲浩大律師

香港金鐘金鐘道 88號
太古廣場第 2期 1501室
陳靜芬大律師

2004年 3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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